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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貴局函請本會釋疑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、聚落

建築群之修復工程非屬新建公共工程，是否得免辦生態檢

核作業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局112年8月25日文資蹟字第1123008542號函。

二、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、聚落建築群之修復（維護）

工程，原則上適用「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」第2點
第3款或第6款規定，免辦生態檢核，惟該工程影響範圍涉

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時，仍請依規定辦理生態檢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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